苏州工业园区关于健全融资风险补偿机制
的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普惠金融支持力度，完善园区政策性融资增信及风险分担体系，引导金融资源高效服务科技创新与重点产业发展，根据《江苏省中小企业促进条例》《江苏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政府性融资担保发展管理办法》《江苏省普惠金融发展风险补偿基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及政策精神，为规范风险补偿管理，提高绩效，结合苏州工业园区（以下简称“园区”）实际，特制定本意见。

第二条  本意见旨在推动园区现有风险补偿机制优化转型，核心是嵌入并提升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通过构建以“银行+担保”市场化风险共担为主、以政府风险补偿放大杠杆为支撑的新模式，提升财政资金效能与金融服务可持续性。

第三条  风险补偿资金应遵循“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开透明、风险共担”的原则，通过风险分担或损失补偿的方式，对园区企业的债权融资业务给予补偿。
第二章 适用范围
第四条  本意见所称中小微企业，是指依法设立并实际从事经营活动、持续正常经营并符合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中型、小型和微型企业。

第五条  本意见所称银行机构，是指在园区实际经营，为园区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银行。
第六条  本意见所称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以下简称“担保机构”），是指依法设立、由政府及其授权机构、国有企业出资并实际控制，以政策性融资担保业务为主业的融资担保机构。相关主体应为在园区经营，经省级相关部门认定，并已纳入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合作体系的法人机构。

第七条  担保机构应当坚持准公共定位，弥补市场失灵，在可持续经营前提下保本微利运行，不以营利为目的，积极开展信用担保业务，切实发挥为小微企业等经营主体融资增信的政策功能作用。
第三章 资金用途及运行方式
第八条  风险补偿资金的用途：

（一）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在园区开展的企业债权融资担保业务的损失补偿；

（二）存量政策性金融产品业务的损失补偿；

（三）上级部门金融产品的配套资金；

（四）区域转贷资金运行的损失补偿。
第九条  确立市场化风险分担原则。对于本意见支持的市场化融资业务，合作银行与担保机构应按照市场化原则分担风险，具体比例应当在双方合作协议中明确。担保机构依法依规自主经营、独立决策、自担风险。鼓励担保机构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简化担保流程。

第十条  整合与优化存量政策性金融产品，实现新旧模式的平稳过渡。推动园区现有政策性金融产品整合归并，持续优化“名行优品”模式下系列产品。原有政策性产品原则上不再新增准入，存量业务有序过渡。

第十一条  根据上级部门政策规定，要求区级合作配套的政策性金融产品，应按照相关比例规定进行分担。支持区级开发与市级标准衔接的特色化试点产品。

第十二条  强化与转贷业务的衔接。园区自身转贷资金相关业务根据《苏州工业园区关于进一步加大支持中小微企业转贷服务的意见》（苏园管规字〔2026〕1号）要求，适用关于风险补偿资金对转贷业务损失补偿的相关规定。

第四章 监督及风险控制
第十三条  优化担保损失补贴机制。园区风险补偿资金对担保机构发生的代偿损失给予补偿，并设立担保机构单户业务代偿损失的补偿比例和年度累计补偿金额上限。
第十四条  提升担保机构风险容忍度。相关担保机构业务的整体代偿上限原则上设定为3%。鼓励担保机构与银行的业务合作中，可结合园区经济金融发展实际，在现有基础上适度提高代偿率上限，引导更多金融资源精准支持园区重点行业、特色产业等，进一步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增信分险作用。
第十五条  积极对接上级风险分担体系资源。支持担保机构积极运用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科技创新专项担保计划”等合作项目，争取国家与省级体系更高的风险分担比例，提升单一项目承保能力与整体风险分散水平。

第十六条  压实机构主体责任与流程备案。担保机构应自主经营、独立决策，自主制定并不断完善业务操作、风险评审及保后管理等全套制度与流程，并报园区金融发展和风险防范局备案。

第十七条  健全业务尽职免责机制。担保机构应建立健全风险监测、预警、应急处置等风险管控机制，确保风险事件早识别、早发现、早处置。加强对担保机构“敢担、愿担、能担”的正向激励，对担保机构依法依规操作债权融资担保业务，未谋取私利，由于客观原因或不可控因素等造成风险补偿资金代偿损失的，依法免除业务相关人员、决策审批人责任，不作负面评价。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意见由园区金融发展和风险防范局解释，风险补偿项下资金预算将根据当年财政预算统筹安排。
第十九条  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XXXX年X月X日。原《苏州工业园区风险补偿资金管理办法》（苏园管规字〔2024〕3号）及《苏州工业园区风险补偿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苏园管规字〔2024〕4号）同时废止。已出台并运行的风险补偿资金项下政策性金融产品继续执行，待相关协议到期后全部事项均纳入本意见管理。
